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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明星 通讯员 岳敬平）11月18日晚，在
凤台县岳张集镇张北矿路段附近发生一起雨夜交通肇事逃
逸案。凤台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接报后，迅速成立工作专班，
连夜侦查，成功将交通事故肇事嫌疑人抓获。

11月18日晚8时左右，凤台县公安局张集派出所接到
110指挥中心指令，称路人发现一名老人躺在马路上，头部
受伤，需要帮助。张集派出所处警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
该老人头部伤势较重，疑似被车撞伤，现场未发现其他车
辆及行人，于是通知凤台县公安局交管大队事故中队调
查。

凤台县公安局交管大队事故中队值班民警迅速赶往事
发现场勘查。到达现场后，经调查得知，报警人驾驶轿车行
驶至S426省道张北矿路段时，发现一名老人头部受伤躺在
地上，其他未有发现。随后，民警一边迅速展开侦查，一边
前往医院向主治医生了解伤者情况。

根据现场勘查情况，凤台县公安局交管大队研判，该警
情疑似一起雨夜撞人交通肇事逃逸事故，于是立即成立

“11·18”交通肇事逃逸案专班，指挥事故中队全体民警、辅
警全力以赴侦破。在案发现场未有监控的情况下，民警冒
着小雨连夜进行侦查。通过对案发现场路段远端和周边乡
镇的细致排查和走访调查，民警询查报警时间段的过往车
辆10余辆、车辆驾驶员10余人，最终甄别锁定了肇事嫌疑
车辆。

11月19日上午，凤台县公安局交管大队事故中队民警
成功将嫌疑人陈某抓获，将嫌疑车辆暂扣。据嫌疑人陈某
供述，其于18日晚酒后驾驶三轮摩托车沿S426省道由西向
东行驶至岳张集镇张北矿路段时，刮碰到行人，致其受伤。
事故发生后，陈某因自知酒后驾驶车辆，又是下雨天，于是
抱着侥幸心理乘着夜晚驾车逃离现场。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雨夜交通肇事逃逸
交警部门快速侦破

今日是二十四节气“小雪”，当下时节，淮河
大堤石姚湾段淮南市水利法治宣传教育基地西
侧彩虹路两旁，密植的菊花花开正盛，散发出诱
人的花香。行走其间，令人赏心悦目。

“万紫千红争春艳，唯有菊花傲秋霜。”菊花
原产于中国，为中国十大传统名花，是世界四大
切花之一。“寒花开已尽，菊蕊独盈枝。”“不是花
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诗词中用菊花比喻
品行高洁的人，象征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每当寒
风萧瑟，百花凋零，唯有菊花有着敢于凌霜斗寒
的凛然之气。人们爱菊的高洁雅致，也爱它不屈
不挠的精神和傲霜挺立的可贵品质。

本报记者 张雪峰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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